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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千2025年对全区林木种子生产经营单位

进行
“

双随机、一公开
“

抽查的通知

城区各林木种子生产经营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和《山西省

林木种子条例》， 全面落实国家、 省
“

双打
”

办关于扎实开

展林业
“

双打
”

工作要求， 进 一 步规范林木种苗生产、 经营

行为， 加强种苗生产、 流通和使用环节质量监管， 全面提升

我区造林工程苗木质量， 根据工作要求，我局决定开展2025

年全区林木种子生产经营单位
“

双随机
”

抽查， 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 抽查范围

全区持有林木种苗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生产经营单位。

二、 抽检依据

（一）抽查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《山西省林木种子条例》《林

木种子质量管理办法》《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

《林木种苗质量监督抽查暂行规定》 《林木种子包装和标签

管理办法》 《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管理办法》 《森林病虫

害防治条例》和《植物检疫条例》等。

（二）检测依据





实情况， 检查结果及时进行现场反馈。

联系人：郭东林

电话： 13903560500 

附件1: "双随机、一公开 
” 

工作抽查计划

附件2: 苗木质量抽查结果表

附件3: 现场检查意见书



附件1

城区自然资源局

“双随机、 一公开
”

工作抽查计划

为加强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的管理， 保证种苗质量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、 《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档案

管理办法》、 《林木种苗质量管理办法》、 《林木种苗质量

监督抽查暂行规定》、 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 《企业信

患公式暂行条例》等相关法规， 决定对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

可登记事项进行符合性检查， 并对种苗质量进行 
“ 

双随机、 

一公开 
“

抽查。

一、 抽查目标

本次抽查的主要目标是检查林木种子生产经营单位的

许可 登记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， 种苗质量是否达

到国家标准， 是否存在违法行为＿，＿宝场主体登记事项和公示

信息检查。

二、 抽查内容

1.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单位的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， 是

否有超范围经营的情况。

2.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单位的种苗质量是否符合国家标

准， 是 否有假冒伪劣种苗的情况。

三、 抽查方式

本次抽查采用
“

双随机、 一公开
”

的方式进行， 即随机

抽取被抽查对象， 随机抽取抽查人员， 抽查结果公开。

四、 抽查时间和地点












